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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治理

居委干部跟着一起，看到他们的辛苦，该表扬表扬，他们做事

也会更有动力。小区变整洁了，居民自然会更满意。”刘苗说，

“社区治理功夫在诗外，所谓绝招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

除了言传，还要有身教。”

如此看来，即便没有疫情，居委会的工作也并非普通人想

象的那么轻松。

郑家巷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蔡琪对此感触颇深。“居委会是

自治组织，是党建引领下的自治。除了策划一些群众性的活动，

发动居民参与进来外，调解民间纠纷或许就是最突出的工作，

顾名思义一旦邻里发生矛盾，或是自己家里发生家庭纠纷，都

会来找我们居委会帮他们调解。”蔡琪告诉《新民周刊》，还

会碰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动迁、旧改等集体性的矛盾，

“我虽然是学社工专业出身，但真正来到社区，书本上的知识

并不能完全用上，大多都是突发性的情况”。

除了自治方面的工作，蔡琪介绍，居委会还要对接街道所

有条线的下沉工作，包括困难群体救助、民政老龄工作、综治

和治安管理、防火安全、安全生产管理、精神文明教育、计生

等等。

“还有一些 12345 热线市容市政方面的回复，每年汛期防

台防汛的工作等。我们居委会一共有 7 个人，一个人至少负责

两个条线。”蔡琪表示，“除了条线，我们还分块。每个人大

概要管理一两百户居民。块长就要底册清，自己负责的块里，

哪家是什么情况，有什么困难，都要清楚。加上现在人口流动

也很快，我们还要及时更新实有人口信息。”

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区工作清单》显示，居委会的日

常工作内容多达 119 项。其中，协助政府 56 项，包括社区公共

服务、公共安全、群众权益保障等；协助党委3项；协助人民（社

会）群体5项；协助法院8项；印章使用23项；自治事务24项，

包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管。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黄晓春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

访时坦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城市居委会一直面临

着“行政化”和“自治性”双重属性的困扰。

究其原因，无论是 1954 年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

例》，还是 1989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

织法》，都明确提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

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原本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单位

制逐步消解。这就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很多‘最后一公里’

的管理任务由谁传达？第二，很多重要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

最终谁来投递？”黄晓春表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工作

最终都经层层部署落到居委会身上。

1996 年，上海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城区工作会议，会

上正式提出了上海城市管理的基本架构，即“两级政府、三级

管理”。“当时，‘两级政府’指的是市区两级，街道为‘三

级管理’，后来又增加了居委会‘四级网络’。”黄晓春表示，

可见最终城市管理的末梢还是居委会，“这就客观上导致了居

委会是具有双重属性的，法律属性是自治的，但实际上更像是

政府公共服务和管理的助手，或者说政府的重要抓手，被行政

化”。

尤其是国家负责社区居委会的正常运行及其成员的工资待

蔡琪参加了物业调解协调会。 郑家巷居民区组织开展的“打造家门口的小花园”亲子活动。


